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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中纪委中组部就干部报告财产制度答记者问

乡科级干部数量大
不要求报告财产

新规修订过程

《规定》共２３条，与２００６年颁布
实施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相比，修订的主
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
照四中全会的要求，把房产、投资、

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同时，《规定》仍以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为主，除住房和投资以外，不涉及
其他财产事项。二是，将收入申报制
度与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合并，并相

应修改了报告主体的范围，将非党
员领导干部纳入了报告主体范围。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报告程序，明确
了查阅和调查核实报告材料的条
件、主体和审批程序。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始终是加强
廉洁自律工作的重点。《规定》的适用
对象也主要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乡科级干部，特别是县（市）直
属机关的科级领导干部和乡镇领导
干部，大多面对人财物方面的实际
事务，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和不廉洁
行为。但是考虑到，第一，我国乡科
级干部的数量比较庞大，统一要求

他们全部报告，工作量大，工作成本
比较高；第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
情况差异很大，在报告主体上不宜
搞一刀切；第三，此次修订的主要目
的是切实解决影响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效果和贯彻落
实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在报
告内容和报告程序方面予以修订。
因此，为了突出监督重点，《规定》没

有将县（市）直属机关的科级领导干
部、乡镇领导干部纳入报告主体范
围。但是《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规
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需要扩大报告主体范围或者细
化执行程序的，可以根据本规定，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
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备案”。

《规定》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投资情况。投资的方式虽然多种多
样，但现阶段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最
具有普遍性的投资方式是购买有价
证券、股票等金融理财产品。同时投
资这些金融理财产品已采用实名

制，使对领导干部报告这类投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提供了制度和技
术上的依据。《规定》还将领导干部
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
公司、企业和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
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列为

需要报告的事项。
另外，关于房产的问题，《规定》

不仅要求报告房产的投资情况，还
应当注明房产来源和具体地址、建
筑面积以及商品房、福利房、经济适
用房、限价房或自建房等产权性质。

7月 11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

公厅公布了《关于领

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的规定》。干部财

产报告新增了住房、

股票投资以及子女海

外工作和投资的内

容。日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

就这项新规颁布实施

的有关情况回答了记

者提问。

1. 主要修订哪些内容？ 非党员领导干部纳入报告范围

科级干部是否报告？ 各地可作具体规定2.

3. 报告事项有何增加？ 买房、炒股都要详报

●１９９７年１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颁布实施了《关于领
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
项的规定》。

●２００４年，根据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要求，中央纪委开始对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重大事项的规定》进行修
订。

●２００６年９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该
规定报告内容范围较窄，
未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经
济活动方面等人民群众
热切关注的有关事项。

●２００９年９月，党
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完善党员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
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
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
内容。”

●２０１０年２月，中
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
原则同意了修订送审稿，
要求根据审议意见修改
后呈报中央审议。修订送
审稿先后经中央党的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
同意，最后经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５月
２６日印发。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社


